


本次提名 的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 《公司

法》 、 《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》、 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提名程序合法

有效。经审阅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，未发

现其有《公司法》 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

形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

形，均符合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条件。独

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等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要

求。因此，我们认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彭建刚、谢里、刘志斌、

王庆文具备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

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

三、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

的议案

公司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发展

和经营需要，公司对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合理，决策程序符

合有关规定，信息披露充分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我

们认可关联交易及对其金额的预测，同意本议案，并同意将

本议案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

四、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

签订《合作服务框架协议》 的议案

我们审阅了本议案，该框架协议有利于实现公司金融资

源的有效利用，有助于筹措公司发展、运营资金，降低公司

财务费用，平衡及优化负债结构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






